淄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
 淄旅法审〔    〕 号
	决定名称
	

	承办机构
	
	提请审核时间
	月    日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法制审核材料清单
	  







	审核内容
	[bookmark: _GoBack]1. 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具备执法主体资格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2.是否超越本机关执法权限；3.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，适用法律、法规或规章是否准确；4.行政裁量权行使是否适当；5.程序是否合法、正当；6. 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7.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
	审核形式
	 书面审核为主,必要时向当事人和承办人员了解情况

	审核意见
	

	审核人签字
	
	审核
机构
	    
     年  月  日

	备注
	1. 承办机构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可靠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2. 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存档，一份附卷。



